附件1
关于开展2021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过程管理评估专项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经研究，决定开展我省2021年批复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评估专项工作。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结合科技工作和科技计划项目的特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管理评估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及时调整、修正和改进。同时，督促项目承担单位加强规范科技项目管理和经费使用，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益，指导项目承担单位建立健全科技项目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更好地为科技计划项目顺利实施服务。

二、主要依据

    《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经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省级科技计划（专项）项目（课题）申报书、立项批复任务（合同）书等；国家、省级财经法律法规。

三、管理评估的对象和内容
（一）管理评估的对象和方式
此次管理评估的主要对象是2021年所有立项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各项目承担单位作为管理评估第一责任人，负责项目自查自评工作；各地区各单位作为管理推荐单位，负责本地区本单位所有项目的自查自评工作。省科技厅委托财务专家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支持金额1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开展现场核查，同时对100万元以下的项目开展一定比例抽查工作。
（二）重点内容

1. 项目进展和管理情况。包括：项目任务是否按既定目标和进度开展项目研究，与总体目标是否发生偏离等情况。
2.经费执行和管理情况。①项目经费收支执行情况。包括：专项经费到位情况、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情况，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项目资金是否专款专用等；②项目承担单位科技专项经费管理建设情况，承担项目单位科技经费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等是否健全等；③项目设备购置和管理情况。包括：批复购置设备预算的执行情况、购置设备纳入固定资产管理情况等；④外拨经费管理和预算执行情况，是否有管理制度和签订委托合同是否规范等。
四、工作原则

1.自查自评与现场评估相结合。项目承担单位通过自查自评工作，及时发现并纠正项目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管理评估工作组进行现场核查，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2.全面与重点评估相结合。科技项目经费监督贯穿科技经费管理全过程，涵盖所有项目经费，重点对承担科技计划项目工作任务较多、使用科技经费数额大的承担单位检查指导，选择具体项目进行重点评估，点面结合，突出重点,务求实效。

五、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自查自评阶段（2022年9月12日前）

所有项目单位按照要求组织自查自评，填写《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调查表》和《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评估自查自评报告》，并根据相关要求提交资料清单。
各地区科技局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作为项目管理推荐单位，审核汇总本地区本单位项目自查自评情况，形成本地区本单位2021年项目管理评估总报告随同各项目承担单位报送材料一起提交省科技厅管理评估领导小组。
第二阶段：现场评估和抽查阶段（2022年9月底前）

省科技厅管理评估领导小组委托财务专家和会计师事务所认真审阅各单位报送的相关资料，根据自查自评情况选择重点项目进行现场评估和抽查工作。管理评估领导小组进行整理、分析后，形成管理评估阶段性报告。
第三阶段：整改和总结阶段（2022年10月底前）

管理评估领导小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整理后，对突出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同时，汇总整改情况，形成管理评估综合报告和2021年度科技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六、组织领导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保证此次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评估工作落实到位，由省科技厅牵头成立领导小组。厅党组书记、厅长任组长，各位副厅长任副组长，各相关处室处长任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资金管理处，负责组织实施此次管理评估各项具体工作，厅主管业务处室全程参与评估工作并对各领域项目初审指导。各初审推荐单位全程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管理评估工作。管理评估工作在领导小组带领下由财务专家和会计师事务所配合完成，科技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第三方机构完成。

（二）严肃纪律，恪守规定。管理评估涉及人员要严格遵守《辽宁省科技厅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规定》，严肃调研检查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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